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附帶被上訴人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清海

訴訟代理人    錢桂貞

              歐嘉文律師

複代理人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嚴玉龍  

訴訟代理人    陳琮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6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嚴玉龍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負

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萬3,034元，及自民國110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上訴及被上訴人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含附帶上訴部分）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以新臺幣12萬3,034元

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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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

人即附帶上訴人嚴玉龍（下稱嚴玉龍）原起訴請求上訴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應給付其新臺幣（下同）160萬0,080元本息；嗣提

起附帶上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嚴玉龍主張：伊自民國（下未標明西元者均同）86年9月2日

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雖伊自

到職日起皆任職於其嘉義分公司，惟其於伊任職期間不斷變

更投保單位，藉此脫法行為以中斷伊年資之計算。至109年

底，伊臨退之際，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即不斷藉故刁難，除拒

絕伊因母病請病假外，亦長達5年未給付特別休假特休未休

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自110年1月起，更要求伊於

休息日、國定假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

違法舉措，迫使伊自行離職，以遂其脫免給付伊退休金之義

務，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日以書面通知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同年10月1日起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依法應發給資遣費120萬元；並給付140日之

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38日之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

元，10日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2萬6,350元等情，爰依勞基法

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

9條規定，求為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

之判決（原審為嚴玉龍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命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42萬7,146元本息，及駁回嚴玉龍其餘

之請求；兩造各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附帶上訴，嚴

玉龍並為訴之減縮，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嚴玉

龍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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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給付嚴玉龍13萬2,714元，及自110

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以：伊與嚴玉龍約定之工作方式，係由

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業，其維修方式、時

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修進度即可領取報

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

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

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間屬承攬關係，並

無僱傭契約存在，是嚴玉龍依前揭勞基法規定，對伊請求資

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均乏所

據。又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惟伊並無要求嚴玉龍應

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及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

等情形，其自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嚴玉龍自110年10月1日起，未來上

班，應屬無故曠工，至110年10月5日，已無正當理由繼續曠

工3日，伊業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兩造

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0年10月6

日終止，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嚴玉龍自不得向伊請

求資遣費。其次，縱使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嚴玉龍依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為終止，但嚴玉龍於86年受僱伊

後，自100年間即離職，前往大陸地區，直至103年間，始再

受僱於伊，嚴玉龍工作年資應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0年10月

1日止，為7年又4個月，以其平均工資4萬7,025元計算，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其資

遣費應為17萬2,425元【（47,025元×7＋47,025元×1/3）×1/

2＝172,425元】；又伊皆有按時給予嚴玉龍特休，於特休未

休完畢時，亦有給付其工資，縱認嚴玉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

資，依上開年資計算，總日數為73日，嚴玉龍日薪為1,568

元（47,025元÷30＝1,568元，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下

同），其此部分得請求之數額為11萬4,464元（1,568元×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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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64元）。再者，伊無要求嚴玉龍於休息日與國定假

日工作，縱然有之，勞基法第39條規定所謂加倍發給，係指

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1日工資，並非額外再給付雙倍工

資，依此嚴玉龍應僅得請求休息日工資5萬9,584元（1,568

元×38＝59,584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8,816元（1,568×12

＝18,816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

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廢棄。⒉上開廢

棄部分，嚴玉龍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附帶上訴為答辯聲

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投保於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

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於103年6月9日起

至同年12月1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中分公司；

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至1

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南投營業所。

　㈡依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資料所

示，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

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

起至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

術有限公司申報收入。

　㈢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屢

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與台灣企業銀行南嘉

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企銀帳戶）。

　㈣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

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

　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

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

片上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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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法定代理人丙○○，為北京星堡智慧安

防科技有限公司（100年3月22日成立，下稱北京星堡安防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

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

　㈦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272號存證信

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年10月1日終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9月29日收

受。

　㈧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6日，以嘉義文化路郵局第42

3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嚴玉龍於110年10月7日收受。

　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日上午11時33分以

「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中；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同日上午9時9分亦有匯款1萬500元至

嚴玉龍台新帳戶中」。

　㈩兩造間之契約業已終止（契約性質及終止原因兩造有爭

執）。

　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

為5萬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

　㈡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等公司是否具實體同一性，

　　　屬於同一事業？

　　⒉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無將嚴玉龍調派至北京星堡智慧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與

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等公司（下合稱北

京星堡等公司）任職？

　　⒊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是否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

　　⒋嚴玉龍自103年5月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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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給付薪資起至103年6月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

間，是否曾任職於其他企業？

　　⒌嚴玉龍之年資應如何計算？

　㈢兩造間契約之消滅，是因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6款規定終止？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1項第6

款規定為終止？

　㈣嚴玉龍依勞基法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⒈按第14條第4項

準用第17條規定計算之資遣費120萬元；⒉按第38條第4項規

定計算之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⒊按第24條第2項規定

計算之休息日未休之工資10萬130元及按第39條規定之國定

假日未休之工資2萬6,350元，於法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⒈嚴玉龍主張：伊自86年9月2日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兩造間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

非承攬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辯以：伊與嚴玉龍約

定之工作方式，係由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

業，其維修方式、時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

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

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

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

造間屬承攬關係，並無僱傭契約存在等語。

　⒉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而承攬，係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前者，當事人之意

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其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雇

主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即受僱人有一定雇主；且

受僱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後

者，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其承攬人只須於約

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與

定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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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承攬契約。故二者並不相同（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

1620號判決參照）。次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

致工資者。」「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 條第1

款、第3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足見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

工，應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

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

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

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

動。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

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當事人間成立以供

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而僅有部

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

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最高法院81年

度台上字第347 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⒊經查：

　⑴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嚴玉

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片上

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㈤），並有嚴玉龍之職員識別證可

佐（見原審卷一第25至29頁），堪信為真，足見嚴玉龍任職

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係長期僅對於同一雇主服相同內容之勞

務。又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屢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與台企銀帳

戶，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㈢、），並有上開2帳戶之綜合活期儲蓄存

款存簿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至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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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323頁）；再嚴玉龍任職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中自

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103年6月9日起至同年12

月1日止、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

13日起至1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亦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並有勞工保險被

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在卷可證

（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97、98頁），顯然嚴玉龍為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工作並取得對價確具有相當之持續性、經常性，

每月所領取薪資為大致固定之報酬。以上諸情，顯與承攬契

約係約定當事人間一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給付一定之報

酬者顯有不同。

　⑵證人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

術部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

（所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

人去維修嗎？）是。」（見本院卷一第197、198頁），亦證

嚴玉龍自始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從事工作，

且服從其之權威，依其單方指示而指派前往客戶處為現場檢

查、維修、維護系統之工作，與承攬關係係當事人立於平等

地位，獨立自主而非從屬於雇主之生產組織體系，並服從雇

主權威，亦不相同。

　⑶證人丙○○另證稱：「嚴玉龍103年回來後，我說他當施工

人員，有工作就去做，沒有工作就休息，總之把我的工作做

好就好，他有無來上班，我也不會知道，他上班不用打卡，

因他來就直接去工地。」（見本院卷一第195頁），固可見

嚴玉龍之工作有一定之自由度，然此屬於經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授予嚴玉龍工作之方式，與判斷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究係僱

傭或承攬無涉。嚴玉龍既任職技術部門，且憑其薪資領取之

數額大多固定，尚難認嚴玉龍係為己營業以創造利潤，尚不

得執上開丙○○之證詞，認定兩造係成立承攬關係而非勞動

關係。

　⑷依上說明，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其不僅為台灣星堡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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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從事勞動，且所提供勞務於相當程度既仍受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指揮、監督及管理，並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生產

組織體系，嚴玉龍人格上或經濟上，均從屬於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部分特徵存在。是嚴玉龍任職

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無須打卡上下班，且不能證明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得對之實施懲戒，實際上亦無何制裁紀錄，然

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參照上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

7 號及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本院爰參酌前述諸

情，從寬認定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係屬於提供勞務給

付，獲取報酬之勞工，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無訛。　

㈡⒈⑴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

　　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

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

控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

險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

或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

大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

公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

相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

司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

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

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

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

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

於法律上人格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

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

實質之判斷，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

故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

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

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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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第10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2條上開各款

規定，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之當事人，惟隨

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傭模式變得多元

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

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

避上開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宜適度採取擴張雇

主之概念，而非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

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應否擴張時，應參酌

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

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而為定。諸如：以彼等間

營業狀態、業務活動、營業目的等業務執行，及人事、財務

上有無實質支配或管理之情狀綜合觀察，具操控權之雇主有

無持續性地給予指導、建議、指示並對受操控公司具有實質

影響力，進而判斷彼等公司間在經濟上是否構成單一體，在

企業活動面向上，相關管理支配在現實上是否統一，從社會

上看是否具有單一性，而適度擴張上開勞基法之雇主概念。

　⑵嚴玉龍主張其至大陸地區後，曾任職於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之

事實，業據提出大陸地區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

得稅納稅清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台灣星堡

保全公司固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

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證人丙○○亦附和證稱：嚴玉龍係

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京星堡安

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見

本院卷一第191頁），惟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

公司等公司，於名義上雖係不同公司，然丙○○自99年起至

109年5月8日止，均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代表人，有公司

基本資料（歷史資料）及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雄小字第3250

號判決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6頁，本院卷一

第225至252頁），又丙○○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100年3月

22日成立）之法定代理人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

不爭執事項㈥），並有大陸地區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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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網頁資料在卷可證（見

原審卷一第167至171頁），是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及北京星

堡安防公司，均曾由丙○○擔任法定代理人，北京星堡安防

公司所營業務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相同，皆為電子保全等業

務；其次嚴玉龍係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工作，業據丙

○○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195頁），且依北京星堡安防

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之會議資料顯示，會議與會人員：北京

星堡安防全體董事、監事、股東及幹部，其中丙○○發言：

「提出在（西元）2010年9月公安局正式退出安防系統，而

星堡安防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北京，所以是選中時機，並預

祝星堡能成為全中國最好、客戶最多的公司。」該會議嚴玉

龍則以職稱為幹部之身分參與，有西元2011年7月22日北京

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在卷可

佐（見原審卷二第39至49頁），丙○○既為北京星保安防公

司法定代理人，又於上開會議中發言，其卻稱伊只是股東之

一云云，顯係避重就輕之言，難依此認定其對於北京星保安

防公司不具掌控力，又丙○○發表星堡安防進入北京之時候

即99年9月，與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工作之時間相符，且嚴

玉龍以職員身分參與會議，亦可見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後，

係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法定代理人即丙○○亦任法定代理人

之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下工作；另嚴玉龍至100年11月14日

止，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業據上述，足

見嚴玉龍離開臺灣，至大陸地區工作後，仍持續一段時間投

保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下，可認嚴玉龍於99年9月自臺灣前

往至大陸地區任職時，並未經資遣，亦未辦理離職手續，應

係以內部作業方式為之，因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才會讓嚴玉

龍以其為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勞保，至於丙○○雖證稱係因嚴

玉龍要去北京時，有來拜託伊說其母體弱多病，需要健保，

是否可以延長1年投保期間，伊說可以，所以就讓其延長1年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2頁），但若非北京星堡安防公司與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丙○○自無僅以嚴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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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開請託，即輕易同意該違法之投保行為，至於其所述延

長1年係掛名云云，然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之期間為99年9

月，業如前述，至110年11月14日退保，該期間非為1年，且

丙○○亦稱伊不知道嚴玉龍母親體弱多病與延長1年勞健保

有何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5、196頁），可見丙○○所

稱延長1年係掛名一事，非可採信；其次，嚴玉龍於101年1

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期

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有於每月轉

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

執事項㈣），並有臺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

原審卷一第229至243頁），足見嚴玉龍在大陸地區工作期

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持續給付款項給嚴玉龍，倘若嚴玉

龍非在其相關企業工作，已經轉任而為與其不相關之企業工

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願如此，證人丙○○雖證稱係嚴玉

龍至大陸地區後，沒有新臺幣，希望每月跟我換1萬元新臺

幣給他，我說可以，所以嚴玉龍用人民幣跟我換新臺幣給他

母親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95頁），然自然人與法人為相異

之法人格，上開事項既係嚴玉龍向丙○○個人拜託，豈有由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自身財產匯款，而非由丙○○個人財產

匯款之理，又該款項既為照顧嚴玉龍母親之用，自應匯入其

母之帳戶，供其母使用，豈會匯入嚴玉龍帳戶，是丙○○上

開所述，要難採信。依上足認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

安防公司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法定代理人均為同

一人即丙○○，從事之業務亦相同，均為皆為電子保全等業

務，又丙○○證稱：「（問：證人是否曾任職上訴人公司？

職位為何？任職期間多久？）我曾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我

是董事長，任職期間約30年左右。」（見本院卷一第190

頁），之後擔任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代表人之甲○○則為其胞

弟，業據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可見丙

○○長期對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其又擔任

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可認2公司均係由丙○○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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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管理，由其實質支配、管理2公司之事務，依上開一切情

狀，應認為2公司當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乃具有實體

同一性之雇主，是嚴玉龍係受同一雇主之指揮，參諸首開說

明，嚴玉龍主張其在該2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依予合併計算乙

節，即屬有據，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

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以及證人丙

○○證稱嚴玉龍係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無關，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

股東之一云云，要難採取。至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以嚴玉

龍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

裝置業職業工會，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然為嚴玉

龍所否認，主張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擅自將其投保單位變更

等語，查嚴玉龍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後，其投保單

位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直至100年11月14日始退保，可

見嚴玉龍至大陸地區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繼續讓嚴玉龍

投保在其下，其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將嚴玉龍退保，但此

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己主動所為，涉及其是否如實為嚴玉

龍投保，尚不得反依此認定嚴玉龍未任職在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之相關企業，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此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

僱用云云，尚難採取。

　⒉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工

　　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至

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

限公司申報收入，有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

納稅清單資料在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並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而北京工體鈺泰保

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

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並有企

業登記紀錄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93、195頁），觀諸上開北

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西元2011年7月22日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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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其中大會主持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副總林建元、黃

朝揚則載為主席總裁，黃朝揚並表示公司的最初原因是由董

事長丙○○發起，並針對提案一重新注冊新公司名稱為北京

鈺泰e督衛數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乙案全數通過（見原審卷

二第39、41、44頁），可認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

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

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為北

京星堡安防公司董事長、總裁、副總，可見其等內部之管理

階層均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上開3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

業」，乃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

　⒊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

業」，業據上述，而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

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

為「同一事業」，亦據上述，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

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

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

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則嚴玉龍主

張其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應可採取。

　⒋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

9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

玉龍上開台新銀行帳戶，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他企業云

云，嚴玉龍對於有上開匯款一事雖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

項㈨），然否認此為任職其他企業所致，主張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基於脫法目的，委由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

資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7頁）。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

公司之負責人為呂仁方，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

務之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而證

人丙○○證稱：「（你是否認識呂仁方？）認識，他是我們

公司的施工部。（是現職員工嗎？）已經離職，現在是外

包人員。（是否記得他何時離職？）不記得。」（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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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98頁），可見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呂

仁方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員工，已難排除嚴玉龍上開主張

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之可能，又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於103年6月9日上午9時9分已先匯款1萬500元至

上開嚴玉龍台新銀行帳戶中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

造不爭執事項㈨），並有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

稽（見原審卷一第244頁），堪信為真實，倘若嚴玉龍任職

之企業即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全然

無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有支付上開薪資之可能；其次北

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支付薪資給嚴玉龍至10

3年4月止，而嚴玉龍於103年6月9日立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均據上述，依此可見嚴玉龍回台即係欲繼續在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工作，自無可能在此短短1個月又9天的時間，

自大陸地區離職後，隨即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復

參酌嚴玉龍之勞保，從未投保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且

其上開匯款之金額僅9,000元，亦與嚴玉龍之薪資不符，是

綜參上開各情，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委由伯勝國際

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要屬可信，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開匯款，抗辯嚴玉龍曾任職

於其他企業云云，則難採憑。

　⒌依上所述，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

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

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

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又嚴玉龍自大陸地區返台後，並

未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或其他企業，而持續由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薪資，堪認其仍持續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因此嚴玉龍主張其自86年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年資

應予合併計算，即屬可採。

㈢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應加給工資，

　　此觀勞基法第24條之規定自明。次按勞基法第36條所定之休

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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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

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

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亦規定甚明。且勞基法為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此觀勞基法第1條之規

定自明。另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

5年；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前項出勤紀

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

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雇主應將勞工每

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

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

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

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6

項、第38條第5、6項亦分別著有規定。另按勞工請求之事

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

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

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

甚明。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

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

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於110

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更要求伊於休息日、國定假

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伊為保障自身權

益，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

8日以書面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否

認有上開情形，惟原審於110年12月30日調解程序中，諭知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提出嚴玉龍請求期間之出勤紀錄資料及薪

資明細表（見原審卷一第89頁），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並未提

出，其雖辯稱嚴玉龍為其之外包人員，故其並無備置嚴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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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09頁），

但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業據前述，則依上開說明，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自應置備嚴玉龍之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

務，卻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復未另為舉證，且斟酌上開證人

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部

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所

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去

維修嗎？）是。」可知嚴玉龍之工作性質為到客戶處現場檢

查、維修、維護系統，並且只要有客戶向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反應，其即要到場維修，則其自有可能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

出勤之可能，堪信嚴玉龍主張於110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

日止，其有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為真。又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不爭執未給付上開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之工

資，此顯不符合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之規定。

　⒊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定有明文。依前述，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應給付嚴玉龍加班工資而未給付之情

形，自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5款（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

作報酬）之情事，而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

局第2272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於110年9月29日收受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

事項㈦），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

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7頁、卷二第65、67頁），堪認屬實，

準此嚴玉龍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於110年10月1日，經其

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而終

止，應屬有據。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已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則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再以嚴玉龍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為由，終

止與嚴玉龍間之勞動契約，自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㈣⒈資遣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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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於勞工依同法第14條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之情形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故本件

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其與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間之勞動契約，依前述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

同法第17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資遣費。

　⑵次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

　　給勞工資遣費：①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

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②依前款計算之剩

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

個月計。又按「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

內，就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

定，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者，自本條例

施行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選擇繼

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勞工，其資遣費與退休金依

同法第17條、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勞退條例第9

條第1項、第12條第3項亦有明文。本件嚴玉龍工作期間雖橫

跨94年7月1日前後，但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於勞退條例施行

後，並未選擇採新制之事實（見原審卷二第82頁，本院卷一

第403頁），故本件嚴玉龍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計算資

遣費。

　⑶查嚴玉龍於110年10月1日合法終止其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間

之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又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受僱於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見

兩造不爭執事項），而如前所述，嚴玉龍工作年資自86年

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止，共計24年又29日，資遣費計算，

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每滿1年發給1個月，剩餘月數以

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月計，故此部分其基數為24又

1/12≒24.083），則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得請求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資遣費120萬4,150元（50,000元×24.08

3＝1,204,150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給付120萬元，自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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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

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

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

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

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

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

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

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

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

5、6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嚴玉龍主張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5年，依法特休未休日數合

計為140日（26日＋27日＋28日＋29日＋30日＝140日），應

可請求140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否認

嚴玉龍有請求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權利，然並未舉證證明其

之權利不存在，則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發給其特

休未休工資，要屬有據。次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

第2項之規定，嚴玉龍特休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應以年度

終結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

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是以，嚴玉龍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特休

未休工資規定之法律關係，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其正常工

時1日工資為1,667元（50,000元÷30≒1,667元），特休未休

日數為140日，則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特休未休工

資23萬3,380元（1,667元×140＝233,380元），為有理由。

　⒊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

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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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

定有明文。準此，於休息日出勤加班，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1，第3小時

至第8小時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2。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休息日合

計為38日（267日÷7＝38日），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

求嚴玉龍應於休息日工作，故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以38日

為計，其得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休息日未休工資為10

萬0,542元【（50,000元÷30天÷8小時×（2×1.34+6×1.67)×38

天≒100,542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給付10萬0,130元，自無不可。　

　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修

正之前項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

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

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分別

定有明文。而所稱「加倍發給」，係指假日當日工資照給

外，再加發1日工資。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依勞基法

第37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起，勞工之國定假日回歸内政

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含5月1日勞動節總共12

日）。而上開期間國定假日應為10日【包括：和平紀念日

（228紀念日）；春節放假3日（農曆初一到初三）；農曆除

夕；端午節；中秋節；民族掃墓節；兒童節；勞動節】，期

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嚴玉龍應於國定假日工作，故參

照如上述嚴玉龍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1,667元，則以10日為

計，是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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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0元（1,667元×10＝16,670元），為有理由，至逾此部

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

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規定，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給付155萬0,180元（資遣費120萬元、特休未休工資23萬

3,380元、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元、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

萬6,670元），及自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

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

（除減縮部分外），僅判准嚴玉龍142萬7,146元本息部分之

請求，而就其餘12萬3,034元本息部分為嚴玉龍敗訴之判

決，尚有未洽，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另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如數給

付，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

（除減縮部分外），為嚴玉龍敗訴之諭知，均核無不合，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此部分之上訴，及嚴玉龍此部分之附帶上

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又嚴玉龍勝訴部分，爰依

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

條第2項規定，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嚴玉龍之附

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

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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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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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附帶被上訴人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清海
訴訟代理人    錢桂貞
              歐嘉文律師
複代理人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嚴玉龍  


訴訟代理人    陳琮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嚴玉龍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萬3,034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上訴及被上訴人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含附帶上訴部分）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以新臺幣12萬3,034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嚴玉龍（下稱嚴玉龍）原起訴請求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給付其新臺幣（下同）160萬0,080元本息；嗣提起附帶上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嚴玉龍主張：伊自民國（下未標明西元者均同）86年9月2日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雖伊自到職日起皆任職於其嘉義分公司，惟其於伊任職期間不斷變更投保單位，藉此脫法行為以中斷伊年資之計算。至109年底，伊臨退之際，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即不斷藉故刁難，除拒絕伊因母病請病假外，亦長達5年未給付特別休假特休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自110年1月起，更要求伊於休息日、國定假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違法舉措，迫使伊自行離職，以遂其脫免給付伊退休金之義務，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日以書面通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同年10月1日起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依法應發給資遣費120萬元；並給付140日之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38日之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元，10日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2萬6,350元等情，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規定，求為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嚴玉龍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42萬7,146元本息，及駁回嚴玉龍其餘之請求；兩造各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附帶上訴，嚴玉龍並為訴之減縮，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嚴玉龍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給付嚴玉龍13萬2,714元，及自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以：伊與嚴玉龍約定之工作方式，係由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業，其維修方式、時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間屬承攬關係，並無僱傭契約存在，是嚴玉龍依前揭勞基法規定，對伊請求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均乏所據。又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惟伊並無要求嚴玉龍應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及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情形，其自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嚴玉龍自110年10月1日起，未來上班，應屬無故曠工，至110年10月5日，已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伊業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0年10月6日終止，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嚴玉龍自不得向伊請求資遣費。其次，縱使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為終止，但嚴玉龍於86年受僱伊後，自100年間即離職，前往大陸地區，直至103年間，始再受僱於伊，嚴玉龍工作年資應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0年10月1日止，為7年又4個月，以其平均工資4萬7,025元計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其資遣費應為17萬2,425元【（47,025元×7＋47,025元×1/3）×1/2＝172,425元】；又伊皆有按時給予嚴玉龍特休，於特休未休完畢時，亦有給付其工資，縱認嚴玉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依上開年資計算，總日數為73日，嚴玉龍日薪為1,568元（47,025元÷30＝1,568元，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下同），其此部分得請求之數額為11萬4,464元（1,568元×73＝114,464元）。再者，伊無要求嚴玉龍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縱然有之，勞基法第39條規定所謂加倍發給，係指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1日工資，並非額外再給付雙倍工資，依此嚴玉龍應僅得請求休息日工資5萬9,584元（1,568元×38＝59,584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8,816元（1,568×12＝18,816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嚴玉龍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附帶上訴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於103年6月9日起至同年12月1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中分公司；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南投營業所。
　㈡依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資料所示，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至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申報收入。
　㈢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屢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與台灣企業銀行南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企銀帳戶）。
　㈣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
　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片上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
　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法定代理人丙○○，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100年3月22日成立，下稱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
　㈦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272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9月29日收受。
　㈧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6日，以嘉義文化路郵局第423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嚴玉龍於110年10月7日收受。
　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中；「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同日上午9時9分亦有匯款1萬500元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中」。
　㈩兩造間之契約業已終止（契約性質及終止原因兩造有爭執）。
　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
　㈡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等公司是否具實體同一性，
　　　屬於同一事業？
　　⒉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無將嚴玉龍調派至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與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等公司（下合稱北京星堡等公司）任職？
　　⒊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是否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⒋嚴玉龍自103年5月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不再給付薪資起至103年6月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是否曾任職於其他企業？
　　⒌嚴玉龍之年資應如何計算？
　㈢兩造間契約之消滅，是因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
　㈣嚴玉龍依勞基法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⒈按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計算之資遣費120萬元；⒉按第38條第4項規定計算之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⒊按第24條第2項規定計算之休息日未休之工資10萬130元及按第39條規定之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2萬6,350元，於法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⒈嚴玉龍主張：伊自86年9月2日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兩造間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非承攬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辯以：伊與嚴玉龍約定之工作方式，係由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業，其維修方式、時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間屬承攬關係，並無僱傭契約存在等語。
　⒉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承攬，係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前者，當事人之意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其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雇主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即受僱人有一定雇主；且受僱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後者，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其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與定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故二者並不相同（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參照）。次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 條第1款、第3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足見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應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而僅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 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片上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㈤），並有嚴玉龍之職員識別證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5至29頁），堪信為真，足見嚴玉龍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係長期僅對於同一雇主服相同內容之勞務。又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屢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與台企銀帳戶，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並有上開2帳戶之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簿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至53、209至323頁）；再嚴玉龍任職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中自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103年6月9日起至同年12月1日止、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97、98頁），顯然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工作並取得對價確具有相當之持續性、經常性，每月所領取薪資為大致固定之報酬。以上諸情，顯與承攬契約係約定當事人間一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給付一定之報酬者顯有不同。
　⑵證人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部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所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去維修嗎？）是。」（見本院卷一第197、198頁），亦證嚴玉龍自始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從事工作，且服從其之權威，依其單方指示而指派前往客戶處為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之工作，與承攬關係係當事人立於平等地位，獨立自主而非從屬於雇主之生產組織體系，並服從雇主權威，亦不相同。
　⑶證人丙○○另證稱：「嚴玉龍103年回來後，我說他當施工人員，有工作就去做，沒有工作就休息，總之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他有無來上班，我也不會知道，他上班不用打卡，因他來就直接去工地。」（見本院卷一第195頁），固可見嚴玉龍之工作有一定之自由度，然此屬於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授予嚴玉龍工作之方式，與判斷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究係僱傭或承攬無涉。嚴玉龍既任職技術部門，且憑其薪資領取之數額大多固定，尚難認嚴玉龍係為己營業以創造利潤，尚不得執上開丙○○之證詞，認定兩造係成立承攬關係而非勞動關係。
　⑷依上說明，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其不僅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從事勞動，且所提供勞務於相當程度既仍受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指揮、監督及管理，並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生產組織體系，嚴玉龍人格上或經濟上，均從屬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部分特徵存在。是嚴玉龍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無須打卡上下班，且不能證明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得對之實施懲戒，實際上亦無何制裁紀錄，然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參照上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 號及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本院爰參酌前述諸情，從寬認定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係屬於提供勞務給付，獲取報酬之勞工，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無訛。　
㈡⒈⑴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
　　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險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或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大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人格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故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2條上開各款規定，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之當事人，惟隨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傭模式變得多元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上開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之概念，而非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而為定。諸如：以彼等間營業狀態、業務活動、營業目的等業務執行，及人事、財務上有無實質支配或管理之情狀綜合觀察，具操控權之雇主有無持續性地給予指導、建議、指示並對受操控公司具有實質影響力，進而判斷彼等公司間在經濟上是否構成單一體，在企業活動面向上，相關管理支配在現實上是否統一，從社會上看是否具有單一性，而適度擴張上開勞基法之雇主概念。
　⑵嚴玉龍主張其至大陸地區後，曾任職於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之事實，業據提出大陸地區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證人丙○○亦附和證稱：嚴玉龍係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91頁），惟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等公司，於名義上雖係不同公司，然丙○○自99年起至109年5月8日止，均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代表人，有公司基本資料（歷史資料）及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雄小字第3250號判決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6頁，本院卷一第225至252頁），又丙○○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100年3月22日成立）之法定代理人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並有大陸地區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網頁資料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67至171頁），是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及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均曾由丙○○擔任法定代理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所營業務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相同，皆為電子保全等業務；其次嚴玉龍係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工作，業據丙○○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195頁），且依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之會議資料顯示，會議與會人員：北京星堡安防全體董事、監事、股東及幹部，其中丙○○發言：「提出在（西元）2010年9月公安局正式退出安防系統，而星堡安防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北京，所以是選中時機，並預祝星堡能成為全中國最好、客戶最多的公司。」該會議嚴玉龍則以職稱為幹部之身分參與，有西元2011年7月22日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二第39至49頁），丙○○既為北京星保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又於上開會議中發言，其卻稱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顯係避重就輕之言，難依此認定其對於北京星保安防公司不具掌控力，又丙○○發表星堡安防進入北京之時候即99年9月，與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工作之時間相符，且嚴玉龍以職員身分參與會議，亦可見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後，係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法定代理人即丙○○亦任法定代理人之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下工作；另嚴玉龍至100年11月14日止，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業據上述，足見嚴玉龍離開臺灣，至大陸地區工作後，仍持續一段時間投保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下，可認嚴玉龍於99年9月自臺灣前往至大陸地區任職時，並未經資遣，亦未辦理離職手續，應係以內部作業方式為之，因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才會讓嚴玉龍以其為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勞保，至於丙○○雖證稱係因嚴玉龍要去北京時，有來拜託伊說其母體弱多病，需要健保，是否可以延長1年投保期間，伊說可以，所以就讓其延長1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2頁），但若非北京星堡安防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丙○○自無僅以嚴玉龍之上開請託，即輕易同意該違法之投保行為，至於其所述延長1年係掛名云云，然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之期間為99年9月，業如前述，至110年11月14日退保，該期間非為1年，且丙○○亦稱伊不知道嚴玉龍母親體弱多病與延長1年勞健保有何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5、196頁），可見丙○○所稱延長1年係掛名一事，非可採信；其次，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並有臺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29至243頁），足見嚴玉龍在大陸地區工作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持續給付款項給嚴玉龍，倘若嚴玉龍非在其相關企業工作，已經轉任而為與其不相關之企業工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願如此，證人丙○○雖證稱係嚴玉龍至大陸地區後，沒有新臺幣，希望每月跟我換1萬元新臺幣給他，我說可以，所以嚴玉龍用人民幣跟我換新臺幣給他母親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95頁），然自然人與法人為相異之法人格，上開事項既係嚴玉龍向丙○○個人拜託，豈有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自身財產匯款，而非由丙○○個人財產匯款之理，又該款項既為照顧嚴玉龍母親之用，自應匯入其母之帳戶，供其母使用，豈會匯入嚴玉龍帳戶，是丙○○上開所述，要難採信。依上足認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法定代理人均為同一人即丙○○，從事之業務亦相同，均為皆為電子保全等業務，又丙○○證稱：「（問：證人是否曾任職上訴人公司？職位為何？任職期間多久？）我曾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我是董事長，任職期間約30年左右。」（見本院卷一第190頁），之後擔任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代表人之甲○○則為其胞弟，業據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可見丙○○長期對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其又擔任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可認2公司均係由丙○○統籌管理，由其實質支配、管理2公司之事務，依上開一切情狀，應認為2公司當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乃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是嚴玉龍係受同一雇主之指揮，參諸首開說明，嚴玉龍主張其在該2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依予合併計算乙節，即屬有據，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以及證人丙○○證稱嚴玉龍係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要難採取。至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以嚴玉龍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然為嚴玉龍所否認，主張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擅自將其投保單位變更等語，查嚴玉龍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後，其投保單位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直至100年11月14日始退保，可見嚴玉龍至大陸地區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繼續讓嚴玉龍投保在其下，其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將嚴玉龍退保，但此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己主動所為，涉及其是否如實為嚴玉龍投保，尚不得反依此認定嚴玉龍未任職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相關企業，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此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尚難採取。
　⒉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工
　　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至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有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資料在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而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並有企業登記紀錄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93、195頁），觀諸上開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西元2011年7月22日之會議紀錄，其中大會主持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副總林建元、黃朝揚則載為主席總裁，黃朝揚並表示公司的最初原因是由董事長丙○○發起，並針對提案一重新注冊新公司名稱為北京鈺泰e督衛數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乙案全數通過（見原審卷二第39、41、44頁），可認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董事長、總裁、副總，可見其等內部之管理階層均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上開3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乃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
　⒊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業據上述，而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亦據上述，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則嚴玉龍主張其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可採取。
　⒋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玉龍上開台新銀行帳戶，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他企業云云，嚴玉龍對於有上開匯款一事雖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㈨），然否認此為任職其他企業所致，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基於脫法目的，委由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7頁）。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為呂仁方，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而證人丙○○證稱：「（你是否認識呂仁方？）認識，他是我們公司的施工部。（是現職員工嗎？）已經離職，現在是外 包人員。（是否記得他何時離職？）不記得。」（見本院卷一第198頁），可見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呂仁方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員工，已難排除嚴玉龍上開主張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之可能，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03年6月9日上午9時9分已先匯款1萬500元至上開嚴玉龍台新銀行帳戶中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㈨），並有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44頁），堪信為真實，倘若嚴玉龍任職之企業即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全然無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有支付上開薪資之可能；其次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支付薪資給嚴玉龍至103年4月止，而嚴玉龍於103年6月9日立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據上述，依此可見嚴玉龍回台即係欲繼續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工作，自無可能在此短短1個月又9天的時間，自大陸地區離職後，隨即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復參酌嚴玉龍之勞保，從未投保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且其上開匯款之金額僅9,000元，亦與嚴玉龍之薪資不符，是綜參上開各情，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委由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要屬可信，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開匯款，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他企業云云，則難採憑。
　⒌依上所述，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又嚴玉龍自大陸地區返台後，並未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或其他企業，而持續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薪資，堪認其仍持續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因此嚴玉龍主張其自86年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年資應予合併計算，即屬可採。
㈢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應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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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於110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更要求伊於休息日、國定假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日以書面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否認有上開情形，惟原審於110年12月30日調解程序中，諭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提出嚴玉龍請求期間之出勤紀錄資料及薪資明細表（見原審卷一第89頁），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並未提出，其雖辯稱嚴玉龍為其之外包人員，故其並無備置嚴玉龍之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但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業據前述，則依上開說明，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應置備嚴玉龍之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卻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復未另為舉證，且斟酌上開證人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部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所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去維修嗎？）是。」可知嚴玉龍之工作性質為到客戶處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並且只要有客戶向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反應，其即要到場維修，則其自有可能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出勤之可能，堪信嚴玉龍主張於110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其有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為真。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不爭執未給付上開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此顯不符合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之規定。
　⒊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定有明文。依前述，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應給付嚴玉龍加班工資而未給付之情形，自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5款（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之情事，而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272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9月29日收受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7頁、卷二第65、67頁），堪認屬實，準此嚴玉龍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於110年10月1日，經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而終止，應屬有據。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已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再以嚴玉龍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為由，終止與嚴玉龍間之勞動契約，自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㈣⒈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於勞工依同法第14條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情形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故本件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其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間之勞動契約，依前述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資遣費。
　⑵次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
　　給勞工資遣費：①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 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②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月計。又按「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內，就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勞工，其資遣費與退休金依同法第17條、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勞退條例第9條第1項、第12條第3項亦有明文。本件嚴玉龍工作期間雖橫跨94年7月1日前後，但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於勞退條例施行後，並未選擇採新制之事實（見原審卷二第82頁，本院卷一第403頁），故本件嚴玉龍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計算資遣費。
　⑶查嚴玉龍於110年10月1日合法終止其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又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而如前所述，嚴玉龍工作年資自86年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止，共計24年又29日，資遣費計算，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每滿1年發給1個月，剩餘月數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月計，故此部分其基數為24又1/12≒24.083），則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得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資遣費120萬4,150元（50,000元×24.083＝1,204,150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20萬元，自無不可。　
　⒉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5、6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嚴玉龍主張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5年，依法特休未休日數合計為140日（26日＋27日＋28日＋29日＋30日＝140日），應可請求140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否認嚴玉龍有請求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權利，然並未舉證證明其之權利不存在，則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發給其特休未休工資，要屬有據。次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之規定，嚴玉龍特休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應以年度終結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是以，嚴玉龍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特休未休工資規定之法律關係，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其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1,667元（50,000元÷30≒1,667元），特休未休日數為140日，則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1,667元×140＝233,380元），為有理由。
　⒊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於休息日出勤加班，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1，第3小時至第8小時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2。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休息日合計為38日（267日÷7＝38日），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嚴玉龍應於休息日工作，故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以38日為計，其得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休息日未休工資為10萬0,542元【（50,000元÷30天÷8小時×（2×1.34+6×1.67)×38天≒100,542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0萬0,130元，自無不可。　
　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前項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稱「加倍發給」，係指假日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1日工資。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依勞基法第37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起，勞工之國定假日回歸内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含5月1日勞動節總共12日）。而上開期間國定假日應為10日【包括：和平紀念日 （228紀念日）；春節放假3日（農曆初一到初三）；農曆除夕；端午節；中秋節；民族掃墓節；兒童節；勞動節】，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嚴玉龍應於國定假日工作，故參照如上述嚴玉龍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1,667元，則以10日為計，是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6,670元（1,667元×10＝16,670元），為有理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規定，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0,180元（資遣費120萬元、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元、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6,670元），及自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僅判准嚴玉龍142萬7,146元本息部分之請求，而就其餘12萬3,034元本息部分為嚴玉龍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如數給付，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除減縮部分外），為嚴玉龍敗訴之諭知，均核無不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此部分之上訴，及嚴玉龍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又嚴玉龍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嚴玉龍之附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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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附帶被上訴人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清海

訴訟代理人    錢桂貞

              歐嘉文律師

複代理人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嚴玉龍  



訴訟代理人    陳琮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6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嚴玉龍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負

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萬3,034元，及自民國110年12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上訴及被上訴人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含附帶上訴部分）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以新臺幣12萬3,034元

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

    人即附帶上訴人嚴玉龍（下稱嚴玉龍）原起訴請求上訴人即

    附帶被上訴人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應給付其新臺幣（下同）160萬0,080元本息；嗣提

    起附帶上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貳、實體方面：　　

一、嚴玉龍主張：伊自民國（下未標明西元者均同）86年9月2日

    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雖伊自

    到職日起皆任職於其嘉義分公司，惟其於伊任職期間不斷變

    更投保單位，藉此脫法行為以中斷伊年資之計算。至109年

    底，伊臨退之際，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即不斷藉故刁難，除拒

    絕伊因母病請病假外，亦長達5年未給付特別休假特休未休

    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自110年1月起，更要求伊於

    休息日、國定假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

    違法舉措，迫使伊自行離職，以遂其脫免給付伊退休金之義

    務，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日以書面通知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同年10月1日起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依法應發給資遣費120萬元；並給付140日之

    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38日之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

    元，10日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2萬6,350元等情，爰依勞基法

    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

    9條規定，求為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

    之判決（原審為嚴玉龍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命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42萬7,146元本息，及駁回嚴玉龍其餘

    之請求；兩造各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附帶上訴，嚴

    玉龍並為訴之減縮，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嚴玉

    龍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給付嚴玉龍13萬2,714元，及自110

    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以：伊與嚴玉龍約定之工作方式，係由

    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業，其維修方式、時

    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

    ，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

    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

    ，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間屬承攬關係，並無

    僱傭契約存在，是嚴玉龍依前揭勞基法規定，對伊請求資遣

    費、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均乏所據

    。又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惟伊並無要求嚴玉龍應於

    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及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

    情形，其自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嚴玉龍自110年10月1日起，未來上班

    ，應屬無故曠工，至110年10月5日，已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日，伊業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0年10月6日

    終止，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嚴玉龍自不得向伊請求

    資遣費。其次，縱使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為終止，但嚴玉龍於86年受僱伊後，

    自100年間即離職，前往大陸地區，直至103年間，始再受僱

    於伊，嚴玉龍工作年資應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0年10月1日

    止，為7年又4個月，以其平均工資4萬7,025元計算，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其資遣費

    應為17萬2,425元【（47,025元×7＋47,025元×1/3）×1/2＝172

    ,425元】；又伊皆有按時給予嚴玉龍特休，於特休未休完畢

    時，亦有給付其工資，縱認嚴玉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依

    上開年資計算，總日數為73日，嚴玉龍日薪為1,568元（47,

    025元÷30＝1,568元，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下同），其此

    部分得請求之數額為11萬4,464元（1,568元×73＝114,464元

    ）。再者，伊無要求嚴玉龍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縱然

    有之，勞基法第39條規定所謂加倍發給，係指當日工資照給

    外，再加發1日工資，並非額外再給付雙倍工資，依此嚴玉

    龍應僅得請求休息日工資5萬9,584元（1,568元×38＝59,584

    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8,816元（1,568×12＝18,816元）等

    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嚴玉龍

    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附帶上訴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

    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

    ，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於103年6月9日起至

    同年12月1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中分公司；於1

    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

    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南投營業所。

　㈡依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資料所示

    ，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

    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

    至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

    有限公司申報收入。

　㈢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屢

    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與台灣企業銀行南嘉

    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企銀帳戶）。

　㈣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

    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

　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

    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

    片上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

　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法定代理人丙○○，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100年3月22日成立，下稱北京星堡安防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

    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

　㈦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272號存證信函

    ，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年10月1日終止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9月29日收受

    。

　㈧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6日，以嘉義文化路郵局第423

    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

    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嚴玉龍於110年10月7日收受。

　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

    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中；「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於同日上午9時9分亦有匯款1萬500元至嚴玉

    龍台新帳戶中」。

　㈩兩造間之契約業已終止（契約性質及終止原因兩造有爭執）

    。

　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

    為5萬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

　㈡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等公司是否具實體同一性，

　　　屬於同一事業？

　　⒉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無將嚴玉龍調派至北京星堡智慧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與

      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等公司（下合稱北

      京星堡等公司）任職？

　　⒊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是否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

　　⒋嚴玉龍自103年5月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

      不再給付薪資起至103年6月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

      ，是否曾任職於其他企業？

　　⒌嚴玉龍之年資應如何計算？

　㈢兩造間契約之消滅，是因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

    款規定終止？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1項第6款

    規定為終止？

　㈣嚴玉龍依勞基法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⒈按第14條第4項準

    用第17條規定計算之資遣費120萬元；⒉按第38條第4項規定

    計算之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⒊按第24條第2項規定計

    算之休息日未休之工資10萬130元及按第39條規定之國定假

    日未休之工資2萬6,350元，於法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⒈嚴玉龍主張：伊自86年9月2日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兩造間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

    非承攬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辯以：伊與嚴玉龍約

    定之工作方式，係由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

    業，其維修方式、時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

    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

    、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

    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

    間屬承攬關係，並無僱傭契約存在等語。

　⒉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

    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

    契約。而承攬，係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前者，當事人之意

    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其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雇

    主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即受僱人有一定雇主；且

    受僱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後者

    ，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其承攬人只須於約定

    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與定

    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

    之承攬契約。故二者並不相同（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6

    20號判決參照）。次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

    工資者。」「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

    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 條第1款

    、第3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足見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

    ，應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

    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

    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

    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

    。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

    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而僅有部分

    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基

    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最高法院81年度

    台上字第347 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⒊經查：

　⑴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嚴玉

    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片上

    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㈤），並有嚴玉龍之職員識別證可佐（

    見原審卷一第25至29頁），堪信為真，足見嚴玉龍任職於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係長期僅對於同一雇主服相同內容之勞務。

    又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屢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與台企銀帳戶，其

    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

    執事項㈢、），並有上開2帳戶之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簿存

    摺、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至53、209至323頁

    ）；再嚴玉龍任職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中自86年9月2

    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103年6月9日起至同年12月1日止

    、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

    至1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亦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投保資料表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在卷可證（見原

    審卷一第31至35、97、98頁），顯然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工作並取得對價確具有相當之持續性、經常性，每月所

    領取薪資為大致固定之報酬。以上諸情，顯與承攬契約係約

    定當事人間一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給付一定之報酬者顯

    有不同。

　⑵證人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

    部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

    所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

    去維修嗎？）是。」（見本院卷一第197、198頁），亦證嚴

    玉龍自始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從事工作，且

    服從其之權威，依其單方指示而指派前往客戶處為現場檢查

    、維修、維護系統之工作，與承攬關係係當事人立於平等地

    位，獨立自主而非從屬於雇主之生產組織體系，並服從雇主

    權威，亦不相同。

　⑶證人丙○○另證稱：「嚴玉龍103年回來後，我說他當施工人員

    ，有工作就去做，沒有工作就休息，總之把我的工作做好就

    好，他有無來上班，我也不會知道，他上班不用打卡，因他

    來就直接去工地。」（見本院卷一第195頁），固可見嚴玉

    龍之工作有一定之自由度，然此屬於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授

    予嚴玉龍工作之方式，與判斷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究係僱傭或

    承攬無涉。嚴玉龍既任職技術部門，且憑其薪資領取之數額

    大多固定，尚難認嚴玉龍係為己營業以創造利潤，尚不得執

    上開丙○○之證詞，認定兩造係成立承攬關係而非勞動關係。

　⑷依上說明，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其不僅為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從事勞動，且所提供勞務於相當程度既仍受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指揮、監督及管理，並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生產

    組織體系，嚴玉龍人格上或經濟上，均從屬於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部分特徵存在。是嚴玉龍任職

    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無須打卡上下班，且不能證明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得對之實施懲戒，實際上亦無何制裁紀錄，然

    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參照上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

    7 號及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本院爰參酌前述諸

    情，從寬認定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係屬於提供勞務給

    付，獲取報酬之勞工，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無訛。　

㈡⒈⑴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

　　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分

    別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

    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

    控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

    險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

    或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

    大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

    公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

    相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

    司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

    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

    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

    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

    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

    於法律上人格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

    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

    實質之判斷，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

    故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

    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

    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

    上字第10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2條上開各款

    規定，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之當事人，惟隨

    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傭模式變得多元化

    ，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

    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

    上開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

    之概念，而非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俾

    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

    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

    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而為定。諸如：以彼等間營

    業狀態、業務活動、營業目的等業務執行，及人事、財務上

    有無實質支配或管理之情狀綜合觀察，具操控權之雇主有無

    持續性地給予指導、建議、指示並對受操控公司具有實質影

    響力，進而判斷彼等公司間在經濟上是否構成單一體，在企

    業活動面向上，相關管理支配在現實上是否統一，從社會上

    看是否具有單一性，而適度擴張上開勞基法之雇主概念。

　⑵嚴玉龍主張其至大陸地區後，曾任職於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之

    事實，業據提出大陸地區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

    得稅納稅清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台灣星堡

    保全公司固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

    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證人丙○○亦附和證稱：嚴玉龍係自

    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京星堡安防

    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見本

    院卷一第191頁），惟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

    司等公司，於名義上雖係不同公司，然丙○○自99年起至109

    年5月8日止，均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代表人，有公司基本

    資料（歷史資料）及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雄小字第3250號判

    決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6頁，本院卷一第22

    5至252頁），又丙○○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100年3月22日成

    立）之法定代理人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

    事項㈥），並有大陸地區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北京

    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網頁資料在卷可證（見原審卷

    一第167至171頁），是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及北京星堡安防

    公司，均曾由丙○○擔任法定代理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所營

    業務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相同，皆為電子保全等業務；其次

    嚴玉龍係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工作，業據丙○○證述屬

    實（見本院卷一第195頁），且依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

    理監事會之會議資料顯示，會議與會人員：北京星堡安防全

    體董事、監事、股東及幹部，其中丙○○發言：「提出在（西

    元）2010年9月公安局正式退出安防系統，而星堡安防正是

    在這個時候進入北京，所以是選中時機，並預祝星堡能成為

    全中國最好、客戶最多的公司。」該會議嚴玉龍則以職稱為

    幹部之身分參與，有西元2011年7月22日北京星堡智慧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

    二第39至49頁），丙○○既為北京星保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

    又於上開會議中發言，其卻稱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顯係避

    重就輕之言，難依此認定其對於北京星保安防公司不具掌控

    力，又丙○○發表星堡安防進入北京之時候即99年9月，與嚴

    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工作之時間相符，且嚴玉龍以職員身分參

    與會議，亦可見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後，係在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法定代理人即丙○○亦任法定代理人之北京星堡安防公司

    下工作；另嚴玉龍至100年11月14日止，仍投保於台灣星堡

    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業據上述，足見嚴玉龍離開臺灣，至

    大陸地區工作後，仍持續一段時間投保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下，可認嚴玉龍於99年9月自臺灣前往至大陸地區任職時，

    並未經資遣，亦未辦理離職手續，應係以內部作業方式為之

    ，因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才會讓嚴玉龍以其為投保單位繼續

    投保勞保，至於丙○○雖證稱係因嚴玉龍要去北京時，有來拜

    託伊說其母體弱多病，需要健保，是否可以延長1年投保期

    間，伊說可以，所以就讓其延長1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2

    頁），但若非北京星堡安防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

    體同一性，丙○○自無僅以嚴玉龍之上開請託，即輕易同意該

    違法之投保行為，至於其所述延長1年係掛名云云，然嚴玉

    龍前往大陸地區之期間為99年9月，業如前述，至110年11月

    14日退保，該期間非為1年，且丙○○亦稱伊不知道嚴玉龍母

    親體弱多病與延長1年勞健保有何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

    95、196頁），可見丙○○所稱延長1年係掛名一事，非可採信

    ；其次，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均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並有臺幣存款歷史交易明

    細查詢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29至243頁），足見嚴玉龍

    在大陸地區工作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持續給付款項給

    嚴玉龍，倘若嚴玉龍非在其相關企業工作，已經轉任而為與

    其不相關之企業工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願如此，證人丙

    ○○雖證稱係嚴玉龍至大陸地區後，沒有新臺幣，希望每月跟

    我換1萬元新臺幣給他，我說可以，所以嚴玉龍用人民幣跟

    我換新臺幣給他母親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95頁），然自然

    人與法人為相異之法人格，上開事項既係嚴玉龍向丙○○個人

    拜託，豈有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自身財產匯款，而非由丙

    ○○個人財產匯款之理，又該款項既為照顧嚴玉龍母親之用，

    自應匯入其母之帳戶，供其母使用，豈會匯入嚴玉龍帳戶，

    是丙○○上開所述，要難採信。依上足認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

    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法定代理

    人均為同一人即丙○○，從事之業務亦相同，均為皆為電子保

    全等業務，又丙○○證稱：「（問：證人是否曾任職上訴人公

    司？職位為何？任職期間多久？）我曾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

    ，我是董事長，任職期間約30年左右。」（見本院卷一第19

    0頁），之後擔任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代表人之甲○○則為其胞

    弟，業據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可見丙○○

    長期對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其又擔任北京

    星堡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可認2公司均係由丙○○統籌管理

    ，由其實質支配、管理2公司之事務，依上開一切情狀，應

    認為2公司當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

    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乃具有實體同一性

    之雇主，是嚴玉龍係受同一雇主之指揮，參諸首開說明，嚴

    玉龍主張其在該2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依予合併計算乙節，即

    屬有據，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

    堡安防公司為不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以及證人丙○○證稱

    嚴玉龍係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

    京星堡安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

    云云，要難採取。至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以嚴玉龍於101

    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

    業工會，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然為嚴玉龍所否認

    ，主張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擅自將其投保單位變更等語，查

    嚴玉龍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後，其投保單位仍為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直至100年11月14日始退保，可見嚴玉龍

    至大陸地區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繼續讓嚴玉龍投保在其

    下，其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將嚴玉龍退保，但此是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自己主動所為，涉及其是否如實為嚴玉龍投保，

    尚不得反依此認定嚴玉龍未任職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相關

    企業，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此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

    ，尚難採取。

　⒉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工

　　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至

    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

    限公司申報收入，有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

    納稅清單資料在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並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而北京工體鈺泰保

    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

    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並有企

    業登記紀錄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93、195頁），觀諸上開北

    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西元2011年7月22日之會議

    紀錄，其中大會主持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副總林建元、黃

    朝揚則載為主席總裁，黃朝揚並表示公司的最初原因是由董

    事長丙○○發起，並針對提案一重新注冊新公司名稱為北京鈺

    泰e督衛數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乙案全數通過（見原審卷二

    第39、41、44頁），可認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

    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形

    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為北京

    星堡安防公司董事長、總裁、副總，可見其等內部之管理階

    層均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上開3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

    」，乃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

　⒊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

    」，業據上述，而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

    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

    「同一事業」，亦據上述，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

    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

    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

    龍在該4公司之工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則嚴玉龍主張

    其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

    可採取。

　⒋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

    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

    玉龍上開台新銀行帳戶，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他企業云云

    ，嚴玉龍對於有上開匯款一事雖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

    ㈨），然否認此為任職其他企業所致，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基於脫法目的，委由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

    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7頁）。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

    司之負責人為呂仁方，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

    之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而證人

    丙○○證稱：「（你是否認識呂仁方？）認識，他是我們公司

    的施工部。（是現職員工嗎？）已經離職，現在是外 包人

    員。（是否記得他何時離職？）不記得。」（見本院卷一第

    198頁），可見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呂仁方

    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員工，已難排除嚴玉龍上開主張伯勝

    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之可能，又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於103年6月9日上午9時9分已先匯款1萬500元至上開

    嚴玉龍台新銀行帳戶中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

    爭執事項㈨），並有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244頁），堪信為真實，倘若嚴玉龍任職之企

    業即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全然無關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有支付上開薪資之可能；其次北京鈺

    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支付薪資給嚴玉龍至103年4

    月止，而嚴玉龍於103年6月9日立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均據上述，依此可見嚴玉龍回台即係欲繼續在台灣星堡

    保全公司工作，自無可能在此短短1個月又9天的時間，自大

    陸地區離職後，隨即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復參酌

    嚴玉龍之勞保，從未投保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且其上

    開匯款之金額僅9,000元，亦與嚴玉龍之薪資不符，是綜參

    上開各情，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委由伯勝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要屬可信，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開匯款，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

    他企業云云，則難採憑。

　⒌依上所述，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

    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

    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

    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又嚴玉龍自大陸地區返台後，並

    未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或其他企業，而持續由台灣

    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薪資，堪認其仍持續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因此嚴玉龍主張其自86年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年資

    應予合併計算，即屬可採。

㈢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應加給工資，

　　此觀勞基法第24條之規定自明。次按勞基法第36條所定之休

    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

    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

    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

    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亦規定甚明。且勞基法為雇

    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此觀勞基法第1條之規

    定自明。另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

    5年；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前項出勤紀錄

    ，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

    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雇主應將勞工每年

    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

    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6項、第3

    8條第5、6項亦分別著有規定。另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

    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

    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

    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甚明。是

    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

    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

    、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

    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於110年

    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更要求伊於休息日、國定假日

    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伊為保障自身權益

    ，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

    日以書面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否認

    有上開情形，惟原審於110年12月30日調解程序中，諭知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提出嚴玉龍請求期間之出勤紀錄資料及薪資

    明細表（見原審卷一第89頁），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並未提出

    ，其雖辯稱嚴玉龍為其之外包人員，故其並無備置嚴玉龍之

    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但

    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業據前述，則依上開說明，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自應置備嚴玉龍之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

    卻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復未另為舉證，且斟酌上開證人丙○○

    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部門是作

    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所以是公

    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去維修嗎

    ？）是。」可知嚴玉龍之工作性質為到客戶處現場檢查、維

    修、維護系統，並且只要有客戶向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反應，

    其即要到場維修，則其自有可能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出勤之

    可能，堪信嚴玉龍主張於110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

    其有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為真。又台灣星堡保全

    公司不爭執未給付上開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此顯

    不符合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之規定。

　⒊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

    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定有明文。依前述，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有應給付嚴玉龍加班工資而未給付之情形，

    自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5款（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

    酬）之情事，而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

    2272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

    年10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

    年9月29日收受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

    ），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可證（

    見原審卷一第37頁、卷二第65、67頁），堪認屬實，準此嚴

    玉龍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於110年10月1日，經其依勞基

    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而終止，應

    屬有據。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已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則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再以嚴玉龍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為由，終

    止與嚴玉龍間之勞動契約，自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㈣⒈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於勞工依同法第14條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之情形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故本件

    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其與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間之勞動契約，依前述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

    同法第17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資遣費。

　⑵次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

　　給勞工資遣費：①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 

    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②依前款計算之剩餘

    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

    月計。又按「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內

    ，就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

    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者，自本條例施行

    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選擇繼續適

    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勞工，其資遣費與退休金依同法

    第17條、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勞退條例第9條第

    1項、第12條第3項亦有明文。本件嚴玉龍工作期間雖橫跨94

    年7月1日前後，但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於勞退條例施行後，

    並未選擇採新制之事實（見原審卷二第82頁，本院卷一第40

    3頁），故本件嚴玉龍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計算資遣費

    。

　⑶查嚴玉龍於110年10月1日合法終止其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間

    之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又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受僱於

    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見

    兩造不爭執事項），而如前所述，嚴玉龍工作年資自86年9

    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止，共計24年又29日，資遣費計算，

    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每滿1年發給1個月，剩餘月數以

    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月計，故此部分其基數為24又

    1/12≒24.083），則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得請求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資遣費120萬4,150元（50,000元×24.08

    3＝1,204,150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給付120萬元，自無不可。　

　⒉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

    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

    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

    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

    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

    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

    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5、6項分

    別定有明文。

　⑵嚴玉龍主張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5年，依法特休未休日數合計

    為140日（26日＋27日＋28日＋29日＋30日＝140日），應可請求1

    40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否認嚴玉龍有

    請求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權利，然並未舉證證明其之權利不

    存在，則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發給其特休未休工

    資，要屬有據。次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之規

    定，嚴玉龍特休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應以年度終結前最近

    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

    之工資。是以，嚴玉龍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特休未休工資規

    定之法律關係，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其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

    1,667元（50,000元÷30≒1,667元），特休未休日數為140日

    ，則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

    元（1,667元×140＝233,380元），為有理由。

　⒊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

    。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

    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

    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

    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定

    有明文。準此，於休息日出勤加班，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

    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1，第3小時至

    第8小時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2。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休息日合

    計為38日（267日÷7＝38日），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

    嚴玉龍應於休息日工作，故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

    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以38日為

    計，其得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休息日未休工資為10萬

    0,542元【（50,000元÷30天÷8小時×（2×1.34+6×1.67)×38天

    ≒100,542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給付10萬0,130元，自無不可。　

　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修

    正之前項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

    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

    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分別

    定有明文。而所稱「加倍發給」，係指假日當日工資照給外

    ，再加發1日工資。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依勞基法

    第37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起，勞工之國定假日回歸内政

    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含5月1日勞動節總共12日）

    。而上開期間國定假日應為10日【包括：和平紀念日 （228

    紀念日）；春節放假3日（農曆初一到初三）；農曆除夕；

    端午節；中秋節；民族掃墓節；兒童節；勞動節】，期間台

    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嚴玉龍應於國定假日工作，故參照如

    上述嚴玉龍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1,667元，則以10日為計，是

    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6,670元

    （1,667元×10＝16,670元），為有理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

    ，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

    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規定，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

    司給付155萬0,180元（資遣費120萬元、特休未休工資23萬3

    ,380元、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元、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

    6,670元），及自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除

    減縮部分外），僅判准嚴玉龍142萬7,146元本息部分之請求

    ，而就其餘12萬3,034元本息部分為嚴玉龍敗訴之判決，尚

    有未洽，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原

    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如數給付，並依

    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除減縮

    部分外），為嚴玉龍敗訴之諭知，均核無不合，台灣星堡保

    全公司此部分之上訴，及嚴玉龍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均無理

    由，應分別予以駁回。又嚴玉龍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

    ，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嚴玉龍之附

    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

    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

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

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

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

上 訴 人  即     

附帶被上訴人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清海

訴訟代理人    錢桂貞

              歐嘉文律師

複代理人      陳庭浩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嚴玉龍  



訴訟代理人    陳琮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嚴玉龍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萬3,034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上訴及被上訴人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含附帶上訴部分）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以新臺幣12萬3,034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嚴玉龍（下稱嚴玉龍）原起訴請求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給付其新臺幣（下同）160萬0,080元本息；嗣提起附帶上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嚴玉龍主張：伊自民國（下未標明西元者均同）86年9月2日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雖伊自到職日起皆任職於其嘉義分公司，惟其於伊任職期間不斷變更投保單位，藉此脫法行為以中斷伊年資之計算。至109年底，伊臨退之際，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即不斷藉故刁難，除拒絕伊因母病請病假外，亦長達5年未給付特別休假特休未休之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自110年1月起，更要求伊於休息日、國定假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違法舉措，迫使伊自行離職，以遂其脫免給付伊退休金之義務，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日以書面通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同年10月1日起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依法應發給資遣費120萬元；並給付140日之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38日之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元，10日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2萬6,350元等情，爰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規定，求為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9,860元本息之判決（原審為嚴玉龍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42萬7,146元本息，及駁回嚴玉龍其餘之請求；兩造各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上訴、附帶上訴，嚴玉龍並為訴之減縮，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嚴玉龍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訴訟費用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給付嚴玉龍13萬2,714元，及自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以：伊與嚴玉龍約定之工作方式，係由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業，其維修方式、時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間屬承攬關係，並無僱傭契約存在，是嚴玉龍依前揭勞基法規定，對伊請求資遣費、特休未休工資、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工資，均乏所據。又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惟伊並無要求嚴玉龍應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及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等情形，其自不得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則嚴玉龍自110年10月1日起，未來上班，應屬無故曠工，至110年10月5日，已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伊業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0年10月6日終止，依勞基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嚴玉龍自不得向伊請求資遣費。其次，縱使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為終止，但嚴玉龍於86年受僱伊後，自100年間即離職，前往大陸地區，直至103年間，始再受僱於伊，嚴玉龍工作年資應自103年6月9日起至110年10月1日止，為7年又4個月，以其平均工資4萬7,025元計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其資遣費應為17萬2,425元【（47,025元×7＋47,025元×1/3）×1/2＝172,425元】；又伊皆有按時給予嚴玉龍特休，於特休未休完畢時，亦有給付其工資，縱認嚴玉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依上開年資計算，總日數為73日，嚴玉龍日薪為1,568元（47,025元÷30＝1,568元，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下同），其此部分得請求之數額為11萬4,464元（1,568元×73＝114,464元）。再者，伊無要求嚴玉龍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工作，縱然有之，勞基法第39條規定所謂加倍發給，係指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1日工資，並非額外再給付雙倍工資，依此嚴玉龍應僅得請求休息日工資5萬9,584元（1,568元×38＝59,584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8,816元（1,568×12＝18,816元）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嚴玉龍於第一審之訴駁回。另就附帶上訴為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於103年6月9日起至同年12月1日止，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中分公司；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南投營業所。

　㈡依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資料所示，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至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申報收入。

　㈢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屢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與台灣企業銀行南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企銀帳戶）。

　㈣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

　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片上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

　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法定代理人丙○○，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100年3月22日成立，下稱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

　㈦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272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9月29日收受。

　㈧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6日，以嘉義文化路郵局第423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嚴玉龍於110年10月7日收受。

　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中；「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同日上午9時9分亦有匯款1萬500元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中」。

　㈩兩造間之契約業已終止（契約性質及終止原因兩造有爭執）。

　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兩造間係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

　㈡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等公司是否具實體同一性，

　　　屬於同一事業？

　　⒉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無將嚴玉龍調派至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與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等公司（下合稱北京星堡等公司）任職？

　　⒊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是否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⒋嚴玉龍自103年5月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不再給付薪資起至103年6月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是否曾任職於其他企業？

　　⒌嚴玉龍之年資應如何計算？

　㈢兩造間契約之消滅，是因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規定終止？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

　㈣嚴玉龍依勞基法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⒈按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規定計算之資遣費120萬元；⒉按第38條第4項規定計算之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⒊按第24條第2項規定計算之休息日未休之工資10萬130元及按第39條規定之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2萬6,350元，於法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㈠⒈嚴玉龍主張：伊自86年9月2日起，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

　　擔任技術部門職員工，兩造間成立僱傭契約（勞動契約），非承攬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則辯以：伊與嚴玉龍約定之工作方式，係由伊指派嚴玉龍前往特定場域進行維修作業，其維修方式、時間皆非伊指定，僅需嚴玉龍完成該日維修進度即可領取報酬，不受伊之指揮監督，對伊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且伊係應嚴玉龍之要求，始體諒而將之納入勞健保，讓其可取得勞健保之保障，實則兩造間屬承攬關係，並無僱傭契約存在等語。

　⒉按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而承攬，係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前者，當事人之意思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其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雇主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即受僱人有一定雇主；且受僱人對其雇主提供勞務，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後者，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其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既無特定之雇主，與定作人間尤無從屬關係，其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故二者並不相同（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參照）。次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 條第1款、第3款、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足見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應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當事人間成立以供給勞務為內容之契約，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而僅有部分從屬性存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仍應從寬認定係屬勞基法所規範之勞雇關係，而有勞基法之適用（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 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

　⑴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發給嚴玉龍公司職員識別證，其上記載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技術課之技術員，且嚴玉龍之名片上記載其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技術課長，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㈤），並有嚴玉龍之職員識別證可佐（見原審卷一第25至29頁），堪信為真，足見嚴玉龍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係長期僅對於同一雇主服相同內容之勞務。又嚴玉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屢次以薪資名義，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與台企銀帳戶，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並有上開2帳戶之綜合活期儲蓄存款存簿存摺、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至53、209至323頁）；再嚴玉龍任職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中自86年9月2日起至100年11月14日止、103年6月9日起至同年12月1日止、於103年12月4日起至109年11月3日止、109年11月13日起至110年9月17日止，均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1至35、97、98頁），顯然嚴玉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工作並取得對價確具有相當之持續性、經常性，每月所領取薪資為大致固定之報酬。以上諸情，顯與承攬契約係約定當事人間一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給付一定之報酬者顯有不同。

　⑵證人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部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所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去維修嗎？）是。」（見本院卷一第197、198頁），亦證嚴玉龍自始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從事工作，且服從其之權威，依其單方指示而指派前往客戶處為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之工作，與承攬關係係當事人立於平等地位，獨立自主而非從屬於雇主之生產組織體系，並服從雇主權威，亦不相同。

　⑶證人丙○○另證稱：「嚴玉龍103年回來後，我說他當施工人員，有工作就去做，沒有工作就休息，總之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他有無來上班，我也不會知道，他上班不用打卡，因他來就直接去工地。」（見本院卷一第195頁），固可見嚴玉龍之工作有一定之自由度，然此屬於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授予嚴玉龍工作之方式，與判斷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究係僱傭或承攬無涉。嚴玉龍既任職技術部門，且憑其薪資領取之數額大多固定，尚難認嚴玉龍係為己營業以創造利潤，尚不得執上開丙○○之證詞，認定兩造係成立承攬關係而非勞動關係。

　⑷依上說明，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其不僅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從事勞動，且所提供勞務於相當程度既仍受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指揮、監督及管理，並納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生產組織體系，嚴玉龍人格上或經濟上，均從屬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部分特徵存在。是嚴玉龍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無須打卡上下班，且不能證明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得對之實施懲戒，實際上亦無何制裁紀錄，然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參照上述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47 號及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本院爰參酌前述諸情，從寬認定嚴玉龍自86年9月2日起，即係屬於提供勞務給付，獲取報酬之勞工，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無訛。　

㈡⒈⑴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勞工工作年

　　資自受僱之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前段、第84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但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類如拼湊投標廠商家數之需要、分擔經營風險所需或其他各類之理由（減輕稅賦），成立業務性質相同或相關之多數公司行號之情況下，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大致相同，猶常為轉渡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仍援用多數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類此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登記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法人），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甚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人格是否相同而僅作形式認定，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以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故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自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勞基法第2條上開各款規定，所謂雇主本應限於勞動契約上所明示之當事人，惟隨著經濟發展，經營組織產生變遷，使得僱傭模式變得多元化，基於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企業集團經營之法律上型態規避上開法律規範，在認定勞工之雇主時，宜適度採取擴張雇主之概念，而非僅以形式上勞動契約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俾保障弱勢勞工之權利。而於判斷雇主應否擴張時，應參酌該二法人或事業單位之間，有無實體同一性，亦即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而為定。諸如：以彼等間營業狀態、業務活動、營業目的等業務執行，及人事、財務上有無實質支配或管理之情狀綜合觀察，具操控權之雇主有無持續性地給予指導、建議、指示並對受操控公司具有實質影響力，進而判斷彼等公司間在經濟上是否構成單一體，在企業活動面向上，相關管理支配在現實上是否統一，從社會上看是否具有單一性，而適度擴張上開勞基法之雇主概念。

　⑵嚴玉龍主張其至大陸地區後，曾任職於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之事實，業據提出大陸地區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證人丙○○亦附和證稱：嚴玉龍係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91頁），惟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等公司，於名義上雖係不同公司，然丙○○自99年起至109年5月8日止，均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代表人，有公司基本資料（歷史資料）及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雄小字第3250號判決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63至166頁，本院卷一第225至252頁），又丙○○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100年3月22日成立）之法定代理人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並有大陸地區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網頁資料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67至171頁），是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及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均曾由丙○○擔任法定代理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所營業務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相同，皆為電子保全等業務；其次嚴玉龍係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工作，業據丙○○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195頁），且依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之會議資料顯示，會議與會人員：北京星堡安防全體董事、監事、股東及幹部，其中丙○○發言：「提出在（西元）2010年9月公安局正式退出安防系統，而星堡安防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北京，所以是選中時機，並預祝星堡能成為全中國最好、客戶最多的公司。」該會議嚴玉龍則以職稱為幹部之身分參與，有西元2011年7月22日北京星堡智慧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二第39至49頁），丙○○既為北京星保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又於上開會議中發言，其卻稱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顯係避重就輕之言，難依此認定其對於北京星保安防公司不具掌控力，又丙○○發表星堡安防進入北京之時候即99年9月，與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工作之時間相符，且嚴玉龍以職員身分參與會議，亦可見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後，係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法定代理人即丙○○亦任法定代理人之北京星堡安防公司下工作；另嚴玉龍至100年11月14日止，仍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嘉義分公司，業據上述，足見嚴玉龍離開臺灣，至大陸地區工作後，仍持續一段時間投保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下，可認嚴玉龍於99年9月自臺灣前往至大陸地區任職時，並未經資遣，亦未辦理離職手續，應係以內部作業方式為之，因此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才會讓嚴玉龍以其為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勞保，至於丙○○雖證稱係因嚴玉龍要去北京時，有來拜託伊說其母體弱多病，需要健保，是否可以延長1年投保期間，伊說可以，所以就讓其延長1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2頁），但若非北京星堡安防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體同一性，丙○○自無僅以嚴玉龍之上開請託，即輕易同意該違法之投保行為，至於其所述延長1年係掛名云云，然嚴玉龍前往大陸地區之期間為99年9月，業如前述，至110年11月14日退保，該期間非為1年，且丙○○亦稱伊不知道嚴玉龍母親體弱多病與延長1年勞健保有何關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5、196頁），可見丙○○所稱延長1年係掛名一事，非可採信；其次，嚴玉龍於101年1月起至103年5月止（即未投保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期間），除102年9至10月外，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有於每月轉帳至嚴玉龍台新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並有臺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29至243頁），足見嚴玉龍在大陸地區工作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持續給付款項給嚴玉龍，倘若嚴玉龍非在其相關企業工作，已經轉任而為與其不相關之企業工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願如此，證人丙○○雖證稱係嚴玉龍至大陸地區後，沒有新臺幣，希望每月跟我換1萬元新臺幣給他，我說可以，所以嚴玉龍用人民幣跟我換新臺幣給他母親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95頁），然自然人與法人為相異之法人格，上開事項既係嚴玉龍向丙○○個人拜託，豈有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自身財產匯款，而非由丙○○個人財產匯款之理，又該款項既為照顧嚴玉龍母親之用，自應匯入其母之帳戶，供其母使用，豈會匯入嚴玉龍帳戶，是丙○○上開所述，要難採信。依上足認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法定代理人均為同一人即丙○○，從事之業務亦相同，均為皆為電子保全等業務，又丙○○證稱：「（問：證人是否曾任職上訴人公司？職位為何？任職期間多久？）我曾經任職於上訴人公司，我是董事長，任職期間約30年左右。」（見本院卷一第190頁），之後擔任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代表人之甲○○則為其胞弟，業據丙○○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可見丙○○長期對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具有實質控制力，其又擔任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法定代理人，可認2公司均係由丙○○統籌管理，由其實質支配、管理2公司之事務，依上開一切情狀，應認為2公司當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乃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是嚴玉龍係受同一雇主之指揮，參諸首開說明，嚴玉龍主張其在該2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依予合併計算乙節，即屬有據，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辯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為不同公司，完全無關云云，以及證人丙○○證稱嚴玉龍係自行前往大陸任職，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無關，北京星堡安防公司是伊個人跟一群股東開的，伊只是股東之一云云，要難採取。至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以嚴玉龍於101年1月20日起至103年6月8日止，投保於嘉義市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然為嚴玉龍所否認，主張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擅自將其投保單位變更等語，查嚴玉龍於99年9月間，前往大陸地區後，其投保單位仍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直至100年11月14日始退保，可見嚴玉龍至大陸地區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仍繼續讓嚴玉龍投保在其下，其後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將嚴玉龍退保，但此是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己主動所為，涉及其是否如實為嚴玉龍投保，尚不得反依此認定嚴玉龍未任職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相關企業，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此辯稱嚴玉龍並未受其僱用云云，尚難採取。

　⒉嚴玉龍於99年10月起至100年12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工

　　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於102年4月起至103年4月止，由大陸地區之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申報收入，有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市稅務局個人所得稅納稅清單資料在卷足稽（見原審卷一第155至15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而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黃朝揚；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林建元，並有企業登記紀錄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93、195頁），觀諸上開北京星堡安防公司第一次理監事會西元2011年7月22日之會議紀錄，其中大會主持人：北京星堡智慧安防副總林建元、黃朝揚則載為主席總裁，黃朝揚並表示公司的最初原因是由董事長丙○○發起，並針對提案一重新注冊新公司名稱為北京鈺泰e督衛數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乙案全數通過（見原審卷二第39、41、44頁），可認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形式外觀雖為不同之法人，然其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分別為北京星堡安防公司董事長、總裁、副總，可見其等內部之管理階層均屬同一經營集團，堪信上開3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乃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

　⒊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業據上述，而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實質上為「同一事業」，亦據上述，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則嚴玉龍主張其前往大陸地區任職期間，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可採取。

　⒋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曾於103年6月9日上午11時33分以「薪資轉帳」之名義，匯款9,000元至嚴玉龍上開台新銀行帳戶，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他企業云云，嚴玉龍對於有上開匯款一事雖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㈨），然否認此為任職其他企業所致，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基於脫法目的，委由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7頁）。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為呂仁方，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之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而證人丙○○證稱：「（你是否認識呂仁方？）認識，他是我們公司的施工部。（是現職員工嗎？）已經離職，現在是外 包人員。（是否記得他何時離職？）不記得。」（見本院卷一第198頁），可見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呂仁方為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前員工，已難排除嚴玉龍上開主張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之可能，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03年6月9日上午9時9分已先匯款1萬500元至上開嚴玉龍台新銀行帳戶中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㈨），並有台幣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44頁），堪信為真實，倘若嚴玉龍任職之企業即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全然無關，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豈有支付上開薪資之可能；其次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支付薪資給嚴玉龍至103年4月止，而嚴玉龍於103年6月9日立即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據上述，依此可見嚴玉龍回台即係欲繼續在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工作，自無可能在此短短1個月又9天的時間，自大陸地區離職後，隨即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復參酌嚴玉龍之勞保，從未投保在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且其上開匯款之金額僅9,000元，亦與嚴玉龍之薪資不符，是綜參上開各情，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委由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代發部分薪資等語，要屬可信，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以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開匯款，抗辯嚴玉龍曾任職於其他企業云云，則難採憑。

　⒌依上所述，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北京星堡安防公司、北京工體鈺泰保齡球網球中心、北京鈺泰易督衛數碼安防技術有限公司，為具有實體同一性之雇主，故嚴玉龍在該4公司之工作年資自應依予合併計算，又嚴玉龍自大陸地區返台後，並未任職於伯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或其他企業，而持續由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薪資，堪認其仍持續任職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因此嚴玉龍主張其自86年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年資應予合併計算，即屬可採。

㈢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應加給工資，

　　此觀勞基法第24條之規定自明。次按勞基法第36條所定之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9條亦規定甚明。且勞基法為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此觀勞基法第1條之規定自明。另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23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23條第2項、第30條第5、6項、第38條第5、6項亦分別著有規定。另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甚明。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上開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未給付特休未休工資，於110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更要求伊於休息日、國定假日工作，且不得請求補休或加倍發放工資，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於110年9月28日以書面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固否認有上開情形，惟原審於110年12月30日調解程序中，諭知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提出嚴玉龍請求期間之出勤紀錄資料及薪資明細表（見原審卷一第89頁），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並未提出，其雖辯稱嚴玉龍為其之外包人員，故其並無備置嚴玉龍之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09頁），但兩造間係成立勞動關係，業據前述，則依上開說明，台灣星堡保全公司自應置備嚴玉龍之出勤紀錄，並有提出之義務，卻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復未另為舉證，且斟酌上開證人丙○○證稱：「（你們公司有無技術部門？）有。（技術部門是作什麼的？）到客戶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所以是公司經客戶反應有問題，公司就會指派技術部門的人去維修嗎？）是。」可知嚴玉龍之工作性質為到客戶處現場檢查、維修、維護系統，並且只要有客戶向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反應，其即要到場維修，則其自有可能於休息日或國定假日出勤之可能，堪信嚴玉龍主張於110年1月6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其有於休息日與國定假日加班之事實為真。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不爭執未給付上開休息日與國定假日未休之工資，此顯不符合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9條之規定。

　⒊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前段定有明文。依前述，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有應給付嚴玉龍加班工資而未給付之情形，自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5款（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之情事，而嚴玉龍於110年9月28日，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272號存證信函，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於110年9月29日收受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37頁、卷二第65、67頁），堪認屬實，準此嚴玉龍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業於110年10月1日，經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5款規定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而終止，應屬有據。

　⒋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已於110年10月1日終止，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再以嚴玉龍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達3日以上為由，終止與嚴玉龍間之勞動契約，自不生效力，附此敘明。　

㈣⒈資遣費部分：　

　⑴按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於勞工依同法第14條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情形準用之，勞基法第14條第4項定有明文。故本件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終止其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間之勞動契約，依前述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條之規定，自得請求資遣費。

　⑵次按勞基法第17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

　　給勞工資遣費：①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 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②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月計。又按「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內，就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規定之勞工，其資遣費與退休金依同法第17條、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發給。」勞退條例第9條第1項、第12條第3項亦有明文。本件嚴玉龍工作期間雖橫跨94年7月1日前後，但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於勞退條例施行後，並未選擇採新制之事實（見原審卷二第82頁，本院卷一第403頁），故本件嚴玉龍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計算資遣費。

　⑶查嚴玉龍於110年10月1日合法終止其與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又兩造均不爭執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其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而如前所述，嚴玉龍工作年資自86年9月2日至110年10月1日止，共計24年又29日，資遣費計算，應依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每滿1年發給1個月，剩餘月數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月者以1個月計，故此部分其基數為24又1/12≒24.083），則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得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資遣費120萬4,150元（50,000元×24.083＝1,204,150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20萬元，自無不可。　

　⒉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4、5、6項分別定有明文。

　⑵嚴玉龍主張兩造勞動契約終止前5年，依法特休未休日數合計為140日（26日＋27日＋28日＋29日＋30日＝140日），應可請求140日特休未休工資等語，台灣星堡保全公司雖否認嚴玉龍有請求發給特休未休工資之權利，然並未舉證證明其之權利不存在，則嚴玉龍主張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應發給其特休未休工資，要屬有據。次參酌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之規定，嚴玉龍特休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應以年度終結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是以，嚴玉龍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特休未休工資規定之法律關係，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其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1,667元（50,000元÷30≒1,667元），特休未休日數為140日，則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1,667元×140＝233,380元），為有理由。

　⒊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4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於休息日出勤加班，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1，第3小時至第8小時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1又3分之2。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休息日合計為38日（267日÷7＝38日），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嚴玉龍應於休息日工作，故參照如上述嚴玉龍受僱於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期間，每月正常工時薪資為5萬元，則以38日為計，其得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休息日未休工資為10萬0,542元【（50,000元÷30天÷8小時×（2×1.34+6×1.67)×38天≒100,542元）】，嚴玉龍就此部分僅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0萬0,130元，自無不可。　

　⒋國定假日未休工資部分：　　

　⑴按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修正之前項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稱「加倍發給」，係指假日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1日工資。

　⑵如前所述嚴玉龍自110年1月6日至同年9月30日止，依勞基法第37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起，勞工之國定假日回歸内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含5月1日勞動節總共12日）。而上開期間國定假日應為10日【包括：和平紀念日 （228紀念日）；春節放假3日（農曆初一到初三）；農曆除夕；端午節；中秋節；民族掃墓節；兒童節；勞動節】，期間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均要求嚴玉龍應於國定假日工作，故參照如上述嚴玉龍正常工時1日工資為1,667元，則以10日為計，是其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6,670元（1,667元×10＝16,670元），為有理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嚴玉龍依勞基法第14條第4項準用第17條、第38條第4項、第24條第2項、第39條規定，請求台灣星堡保全公司給付155萬0,180元（資遣費120萬元、特休未休工資23萬3,380元、休息日未休工資10萬130元、國定假日未休工資1萬6,670元），及自110年1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僅判准嚴玉龍142萬7,146元本息部分之請求，而就其餘12萬3,034元本息部分為嚴玉龍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命台灣星堡保全公司如數給付，並依職權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除減縮部分外），為嚴玉龍敗訴之諭知，均核無不合，台灣星堡保全公司此部分之上訴，及嚴玉龍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均無理由，應分別予以駁回。又嚴玉龍勝訴部分，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台灣星堡保全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嚴玉龍之附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謝濰仲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盧建元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